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６０３７００

公司简称：宁水集团

第一季度

报告

一、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１．１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２

公司负责人张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大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徐大卫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３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１

，

９３２

，

５９３

，

３５９．７２ ２

，

０５９

，

９２３

，

４８３．００ －６．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１

，

４８５

，

７５０

，

０９７．０５ １

，

４５２

，

６３３

，

１０８．５０ ２．２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７８

，

７１５

，

５４９．５７ －１７８

，

８６１

，

０２８．１７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２８２

，

５３２

，

３００．５９ ２３６

，

３９１

，

１９０．９０ １９．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４２

，

２１１

，

０７４．６２ ３３

，

１１４

，

０３２．４１ ２７．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２９

，

１７８

，

１９５．７４ ２８

，

４８３

，

３５９．５６ ２．４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２．８８ ２．６３

增加

０．２５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１ ０．１６ ３１．２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１ ０．１６ ３１．２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

，

０５４．２５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１

，

９４８

，

０５９．９９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工业

企业扶持资金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

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

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

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

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

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

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

，

２０１

，

４１５．４６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

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

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９

，

３５９．７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２３５

，

９０９．２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３０

，

４４８．２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２９３

，

７５２．２０

合计

１３

，

０３２

，

８７８．８８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１３

，

２３０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张世豪

４０

，

２３３

，

６５７ １９．８０ ４０

，

２３３

，

６５７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王宗辉

１５

，

３０７

，

７４１ ７．５３ １５

，

３０７

，

７４１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徐云

１１

，

４８８

，

１００ ５．６５ １１

，

４８８

，

１００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张浪

９

，

９９６

，

２４４ ４．９２ ０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赵绍满

９

，

８１２

，

０７４ ４．８３ ９

，

８１２

，

０７４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王开拓

９

，

４８１

，

８７４ ４．６７ ９

，

４８１

，

８７４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张琳

６

，

２５６

，

２５０ ３．０８ ６

，

２５６

，

２５０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张蕾

４

，

８７９

，

８８１ ２．４０ ４

，

８７９

，

８８１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３

，

６７４

，

３４６ １．８１ ０

无

０

其他

北京国世通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

国世通知行合一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２

，

１１８

，

６２７ １．０４ ０

无

０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张浪

９

，

９９６

，

２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９９６

，

２４４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３

，

６７４

，

３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６７４

，

３４６

北京国世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国世通知行

合一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１１８

，

６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１８

，

６２７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６２９

，

２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２９

，

２９２

段芒芒

１

，

４８６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８６

，

３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价值智选

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２２１

，

０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２１

，

０８０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１

，

０８０

，

０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８０

，

０３６

全国社保一一六组合

９３１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３１

，

７００

陈翔

８８６

，

５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８６

，

５１８

光大永明资管

－

兴业银行

－

光大永明资产聚财

１２１

号定向资产管理产品

７４２

，

４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４２

，

４６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张世豪与张琳、张蕾系父女关系；股东张世豪、王宗辉、徐云、赵绍满、

王开拓及张琳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构成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２．３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期期末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３０６

，

８７８

，

９９５．９１ ５００

，

００３

，

３７０．６７ －３８．６２％

主要系公司货款回笼具有

一定的季节性以及一季度

支付的职工薪酬较多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２１

，

１５４

，

６５０．５０ ３２

，

３２７

，

９２０．１１ －３４．５６％

主要系应收票据背书转让

及到期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１０

，

５７１

，

７９９．４７ １８

，

５１０

，

６６２．５０ －４２．８９％

主要系收到嵌入式软件产

品增值税退税所致

在建工程

６４

，

８４２

，

２３７．１０ ４６

，

４４５

，

０８７．１７ ３９．６１％

主要系新厂区建造所致

使用权资产

１

，

７５８

，

６３３．５６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司执行新租

赁准则所致

短期借款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８

，

７９７．５８ ３９．８８％

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借款

所致

合同负债

１９

，

６１６

，

１０２．３３ １２

，

６２７

，

１４５．６７ ５５．３５％

主要系预收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３

，

２９６

，

１３５．４１ ５０

，

５７５

，

４４９．０５ －７３．７１％

主要系上年计提的年终奖

在本期完成支付所致

应交税费

２７

，

４７７

，

１９５．９０ ６４

，

５１４

，

１５３．４２ －５７．４１％

主要系本期缴纳增值税及

所得税金额较大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５

，

３５９

，

２５３．５５ ２４

，

２６８

，

２７９．１８ －７７．９２％

主要系支付了上年计提的

费用所致

租赁负债

４３４

，

１３１．４５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司执行新租

赁准则所致

库存股

２９

，

８６６

，

２２３．２２ １９

，

９８８

，

０１５．１６ ４９．４２％

主要系公司回购本公司股

票用于股权激励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研发费用

１３

，

９６６

，

０６９．７０ ８

，

６３７

，

０９７．５４ ６１．７０％

主要系公司持续加大在智

慧水务硬件终端及软件平

台上的研发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３１７

，

５２７．２６ －１

，

３００

，

３４９．５６

不适用 主要系汇兑损失所致

其他收益

４

，

５４０

，

６１４．９７ ２

，

２７４

，

０６８．４１ ９９．６７％

主要系收到的政府补助增

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７０９

，

９８１．７２ －

不适用

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２

，

３９２

，

２１２．７２ －６

，

７２８

，

３６０．７０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变动

小于上年同期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９２５

，

０４６．０１ －

不适用

主要系合同资产计提减值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１

，

０５４．２５ －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

存在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１０

，

８７２

，

０９０．２９ ３

，

１６７

，

０７３．９９ ２４３．２９％

主要系收到的政府补助增

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７．００％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疫情

捐赠金额较大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７

，

４２１

，

２７３．３８ －１０６

，

１６０

，

３５３．０５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投资交易性金

融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减

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６

，

３６８

，

６０８．０６ －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回购本公司股

票用于股权激励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６１

）。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修订稿）》。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合计为

１

，

０８０

，

０３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３％

，成交的最高价为

２８．７４

元

／

股，最低价为

２６．８９

元

／

股，回购均价

２７．６５

元

／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２９

，

８６１

，

１４１．７８

元（不含交

易费用）。 此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８

日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７

）。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７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至

２０２３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至

２０２３

年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８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１２

）。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至

２０２３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至

２０２３

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有关事项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１７

）。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了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期员工持股计

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首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关于选举【马溯嵘】为宁波水表（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选举【罗军】

为宁波水表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关于选举【陈伟】为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及《关于授权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期员工持股计划管

理委员会办理首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首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１８

）。

３．３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

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琳

日期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７００

证券简称：宁水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２７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１

号一租赁》的相关规定，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财政部修订并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

２１

号一租赁》（财会

［

２０１８

］

３５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

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 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由于

上述会计准则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租赁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并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执行的会计政策变更，

无需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变更原因及内容

根据财政部印发的新租赁准则，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

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

负债；

２

、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

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 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

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 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

期间内计提折旧。 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

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３

、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

并计入当期损益；

４

、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

租赁负债， 并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

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二）变更日期

根据财政部上述相关准则及通知规定，作为境内上市公司，公司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三）变更前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

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新租赁准则，其他未

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

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

行。

（四）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不追溯调

整以前年度可比数据。 公司按照新租赁准则及上市规则要求，在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

调整财务报表中租赁业务的相关内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国家会计政策的要求进行的相应变更， 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特此公告。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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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１２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

２０２０

年度商誉、固定资产等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

示第

８

号一商誉减值》、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８

号一资产减值》及公司会计政策

等相关规定，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经营状况，

２０２０

年度公司进行了资产减值测试，

根据减值测试结果，公司管理层决定对收购天津中盛海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盛海天”）

１００％

股权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５

，

６９７．６４

万元，对收购爱德药业（北京）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德药业”）

８０％

股权所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１５０．２１

万元，对收

购南京睿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睿科”）

５１％

股权所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

准备

６１．８２

万元，对收购绵阳富临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临医院”）

９０％

股权所形成

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８

，

１６１．９９

万元；对哈尔滨益佰医疗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哈

尔滨益佰医疗）的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对公司、中盛海天、海南长安国际制

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制药”）、贵州益佰女子大药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女

子大药厂”）的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合计

２

，

４８９．１２

万元。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情况

２０２０

年度，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经营状况，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８

号

－－

资产减值》、《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

号

－－

企业合并》、《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５

号

－－

财务报告的一

般规定（

２０１４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４

〕

５４

号） 及公司会计政策等有关规定，结合公

司各资产组组合实际运营及未来市场状况， 委托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北京中天华”）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评估。

２０２０

年度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其中有

４

项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合计

１４

，

０７１．６６

万元，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资产组组合所在公司 商誉账面原值

２０２０

年商誉减值准备

商誉账面价

值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增加 期末余额

天津中盛海天制药有限公司

６０

，

５１７．８７ ４８

，

５８０．１３ ５

，

６９７．６４ ５４

，

２７７．７７ ６

，

２４０．０９

爱德药业（北京）有限公司

６

，

８１４．５７ ６

，

６６４．３７ １５０．２１ ６

，

８１４．５７

南京睿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５８０．２８ ２

，

５１８．４６ ６１．８２ ２

，

５８０．２８

绵阳富临医院有限公司

８

，

１６１．９９ ８

，

１６１．９９ ８

，

１６１．９９

合计

７８

，

０７４．７１ ５７

，

７６２．９５ １４

，

０７１．６６ ７１

，

８３４．６１ ６

，

２４０．０９

备注：计算结果四舍五入

公司根据持续经营等假设，结合各包含整体商誉的资产组组合的具体情况，对其

可收回金额进行测算，将测算结果与对应资产组的账面价值进行比较，上述

４

项资产组

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均低于账面价值，存在商誉减值迹象，需要计提

相应的商誉减值准备。 具体情况如下：

１

、天津中盛海天制药有限公司

（

１

）收购形成商誉情况

中盛海天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是一家集药品研发、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型制药企业，拥有颗粒剂、片剂（含中药提取）两条生产线，具

备年产颗粒剂

６

，

０００

万袋、片剂

１０

，

０００

万片，中药提取

６

，

０００

吨的生产能力，有

２

个产品批

文，其中独家品种

１

个，剂型独家品种

１

个。 其产品为葆宫止血颗粒、金莲清热泡腾片，葆

宫止血颗粒为自行研制的独家专利品种，属收敛止血类妇科用药，入选

２０１９

年版国家

医保目录；金莲清热泡腾片是治疗呼吸系统、外感类疾病的经典用药，为国家对儿童用

药鼓励创新剂型。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７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出资

７．９５

亿元，收

购陶建国、张新军持有的中盛海天

１０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１

日，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

续办理完毕，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将其纳入会计报表合并范围，合并基准日中盛海天

净资产账面价值

１２

，

７９１．４９

万元，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１８

，

９８２．１３

万元，计算确认初始

商誉账面价值

６０

，

５１７．８７

万元。

（

２

）以前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

２０１８

年度公司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收购中盛海天

１００％

股权所形成商誉

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同华”）出具的中

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９

）第

０４０３９５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计算存在减值，

２０１８

年度计提商誉

减值准备

４８

，

５８０．１３

万元。

２０１９

年度公司商誉减值测试，不存在减值。

（

３

）本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

２０２０

年，中盛海天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

，

１２２．５７

万元，较上年业绩预测完成率为

８０．７８％

；

实现营业利润

３

，

１７０．２３

万元，较上年业绩预测完成率为

８９．９５％

，经营业绩与上年业绩预

测相比差异较大， 主要原因是核心产品金莲清热泡腾片本年度收入较上年大幅下降，

金莲清热泡腾片本年度实现收入

４

，

４４６．２５

万元，

２０１９

年收入

８

，

４５５．５５

万元， 同比下降

４７．４１％

，与预测收入

９

，

３５８．１５

万元相比下降

５２．４９％

。经营管理层对未来经营业绩进行综

合分析后，认为随着医改的持续深化，带量采购、医保控费等政策影响的持续加强，医

药行业未来利润空间将进一步收窄，判断存在商誉减值迹象。

根据北京中天华出具的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２１

］第

１０２０２

号评估报告，以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基准日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为

２０

，

０４９．６４

万元，

可收回金额为

１４

，

３５２．００

万元，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小于包含商誉的资产

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存在减值，本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５

，

６９７．６４

万元。

２

、爱德药业（北京）有限公司

（

１

）收购形成商誉情况

爱德药业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７

日，注册资本

６

，

１５１．５７

万元，是一家从事基因工程药品

研制、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医药制造企业。 主要产品注射用瑞替普酶（冻干粉针剂），是

新一代安全、有效的能够替代第一、二代溶解血栓药物的蛋白，为国家二类新药，是第

三代溶栓药物， 主要适用于成人由冠状动脉梗塞引起的急性心肌梗塞的溶栓治疗。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益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佰投资”）与

青岛爱德生物科技发展基金企业（普通合伙）和爱德生物技术发展（中国）有限公司签

订了《爱德药业（北京）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协议书》，益佰投资以人民币

５

，

６００

万元受

让爱德药业

８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９

日爱德药业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

的《药品

ＧＭＰ

证书》，根据协议约定，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将其纳入公司会计报表合并

范围， 合并基准日爱德药业净资产账面价值

－１

，

５１８．２２

万元， 初始商誉账面价值为

６

，

８１４．５７

万元。

（

２

）以前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

２０１８

年度公司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对收购爱德药业

８０％

股权所形成商誉

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北京中同华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９

）第

０４０３８９

号评估报告的评

估结果，计算存在减值，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５

，

６３１．５７

万元；

２０１９

年度公司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对收购爱德药业

８０％

股权所形成商誉

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北京中天华出具的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２０

］第

１０２１０

号评估报告的评

估结果，计算存在减值，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１

，

０３２．８０

万元。

（

３

）本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

２０２０

年，爱德药业实际业绩与上年度的盈利预测相比，营业收入较上年业绩预测

完成率为

８．２３％

，实际业绩与预测业绩相比大幅下降。 由于疫情爆发，爱德药业唯一产

品注射用瑞替普酶

２０２０

年市场推广进度滞后不及预期，同时，产品所在领域竞争激烈，

经营管理层预计在未来短期内该产品快速拓展新市场难度加大，判断存在商誉减值迹

象。

根据北京中天华出具的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２１

］第

１０２０５

号评估报告，以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为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爱德药业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额

进行评估，经测试，基准日爱德药业与商誉减值测试相关的资产组组合的可回收价值

为

１

，

４４２．００

万元， 与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１

，

６４０．５２

万元相比相差

１９８．５２

万元，按

８０％

股权比例计算归属于母公司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减值为

１５８．８２

万

元，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初归属于母公司的商誉账面价值为

１５０．２１

万元，本年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

１５０．２１

万元。

３

、南京睿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１

）收购形成商誉情况

南京睿科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注册资本

１

，

５４０．９０

万元，是一家专业从事医疗产

业投资、设备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服务型企业，主要涉足放疗、康复、体检、血液

透析、医学影像等领域。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

日， 公司以增资

５

，

６００

万元方式收购南京睿科

５１％

的股权形成非同一

控制下的并购商誉

２

，

５８０．２８

万元。

（

２

）以前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

２０１８

年度公司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对并购南京睿科

５１％

股权所形成商誉

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北京中同华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９

）第

０４０３９２

号评估报告的评

估结果，计算存在减值，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１

，

３１０．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９

年度公司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对并购南京睿科

５１％

股权所形成商誉

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北京中天华出具的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２０

］第

１０２０９

号评估报告的评

估结果，计算存在减值，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１

，

２０７．９６

万元；

（

３

）本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

２０２０

年， 南京睿科实际业绩与上年度的盈利预测相比， 营业收入业绩完成率为

１００．７７％

。 南京睿科收入与业绩预测比较基本持平， 但营业亏损由

５１．９３

万元增加到

１５９．９２

万元，主要是由于运营成本增加所致。 目前，南京睿科以运营体检中心和肿瘤放

射治疗中心为主营业务，与

３

家医院合作建立了

３

个放射治疗中心、

１

个体检中心。 随着

各项目协议合作时间逐步到期，未来业绩逐渐萎缩，同时，医疗卫生服务行业加强管

理，管理层判断未来新增治疗中心有较大的难度，未来业绩预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综合判断存在商誉减值迹象。

根据北京中天华出具的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２１

］第

１０２０３

号评估报告，以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为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南京睿科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额

进行评估，经测试，基准日南京睿科与商誉减值测试相关的资产组组合的可回收价值

为

４

，

５７２．００

万元， 与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４

，

７０３．４８

万元相比减少

１３１．４８

万元，存在减值，按

５１％

股权比例计算，归属于母公司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减

值为

６７．０５

万元，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初归属于母公司的商誉账面价值为

６１．８２

万元，本年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

６１．８２

万元。

４

、绵阳富临医院有限公司

（

１

）收购形成商誉情况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０

日，公司与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投资协议》，双方商定，

在富临集团将原绵阳富临医院（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变更为营利

性医疗机构之后，公司以人民币

１３

，

５００．００

万元的对价受让富临集团所持有该医院

９０％

的股权。 绵阳富临医院有限公司作为原富临医院由非营利医疗机构变更为营利性医疗

机构的承继主体，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在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 注册资本

４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获得绵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核发医疗机构许

可证。 由于原富临医院由非营利转为营利性医院的改制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双方签署《协议书》，对原富临医院

９０％

股权的交易作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该

股权转让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１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将其纳入会计报表合

并范围。 合并基准日富临医院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５

，

９３１．１２

万元，按

９０％

控股比例计

算，确认初始商誉账面价值

８

，

１６１．９９

万元。

（

２

）以前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经商誉减值测试，不存在减值。

（

３

）本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

２０２０

年富临医院收入与业绩预测比较完成率为

８８％

， 营业利润由预测盈利

１

，

３４８．１８

万元变为实际亏损

２

，

８６５．７４

万元，主要是

２０２０

年受疫情影响门诊人数及住院人数

减少，收入下降，同时为配合医院申报三乙评审，人员配置及设备配置、房屋装修改造

等资本性支出投入增加，致使运营成本增加。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绵阳市医保局启动

ＤＲＧｓ

支付方式改革工作， 将目前按项目付费方式改

为按病种付费。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绵阳医保局按

ＤＲＧｓ

分值付费试运行。 此项改革促进医院经

营管理模式由重点提高收入向重视成本管控转变， 对医院未来发展带来较大的挑战。

管理层预计未来富临医院面临收入增长趋势放缓、运营成本费用水平增加、盈利能力

收窄的态势，综合分析判断存在商誉减值迹象。

根据北京中天华出具的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２１

］第

１０２０１

号评估报告，以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为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富临医院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额

进行评估，经测试，基准日富临医院与商誉减值测试相关的资产组组合的可回收价值

为

３３

，

９３３．００

万元，与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４３

，

１０５．４５

万元相比减少

９

，

１７２．４５

万元， 按

９０％

股权比例计算， 归属于母公司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减值为

８

，

２５５．２１

万元，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初归属于母公司的商誉账面价值为

８

，

１６１．９９

万元，本年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

８

，

１６１．９９

万元。

二、关于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８

号

－

资产减值》第五条、第六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结合公

司固定资产使用情况，

２０２０

年，公司及其子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２

，

４８９．１２

万

元，具体情况如下：

１

、由于公司工业园一期锅炉房煤改汽，高峰镇房屋建筑物处于闲置状态，未来无

使用计划，另有

５８

项机器设备出现损坏、报废和产能利用不足等状况，未来无法使用，

存在明显减值迹象。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公司根据北京中天华出具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指定房屋建筑物的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 ［

２０２０

］ 第

１１０１１

号）、《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指定机器设备的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

资评报字［

２０２１

］第

１１０１０

号），将上述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计提固定

资产减值准备

１

，

１７１．０８

万元（其中设备减值

６１１．２７

万元，房产减值

５５９．８１

万元）；

２

、 由于长安制药注射剂车间和粉针制剂车间用于生产注射用果糖二磷酸钠和注

射用水的设备产能利用不足，故障率高，维护成本高，未来无法使用，存在明显减值迹

象。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根据北京中天华出具的《海南长安国际制药有限公司指定机器设备的

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２０

】第

１１０５０

号），将上述相关资产的账

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１

，

０５８．５８

万元；

３

、由于中盛海天部分机器设备使用年限已为

８－１０

年，设备老化，维修成本高，目前

均处于闲置状态，存在明显减值迹象，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对该部分机器设备计提了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

５０．２０

万元；

４

、由于女子大药厂龙里厂区房屋及建筑物（车间、办公楼、仓库等）地基下沉，墙体

开裂，新厂区已修建在贵州省贵阳清镇市，龙里厂房未来无使用价值和回收价值，存在

明显减值迹象。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对上述房屋及建筑物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２０９．２６

万元。

三、关于计提哈尔滨益佰医疗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减值准备的情况

１

、投资的形成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经总经理办公会同意，公司与黑龙江世纪大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世纪大恒”）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共同以货币资金出资

８

，

０００

万元成立哈尔

滨益佰医疗，公司出资

４

，

１００

万元持股

５１．２５％

，世纪大恒出资

３

，

９００

万持股

４８．７５％

。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与世纪大恒、哈尔滨益佰医疗、杨晓彤、陈大志签订《哈尔滨益佰医疗协

议书》，公司以现金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增资哈尔滨益佰医疗，同时世纪大恒以

０

元的价格将其

认缴的

９００．００

万元出资额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公司，本次增资及出资转让完成后，公司

累计出资额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占股

７８．５７％

；世纪大恒出资额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占股

２１．４３％

。

２

、以前年度计提减值准备情况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８

日，哈尔滨益佰医疗注册成立了全资子公司黑龙江华澳医院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澳医院”），华澳医院为哈尔滨益佰医疗唯一子公司。直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华澳医院完成筹备建设，正式运营，在此期间一直处于持续亏损状态，公司管理层基于

当时市场状况及对未来发展预期判断哈尔滨益佰医疗不存在减值迹象。

３

、

２０１９

年股权转让纠纷及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公司与世纪大恒、哈尔滨诺达医疗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杨晓彤、陈

大志（以上四方合称“被告”）、哈尔滨益佰医疗和华澳医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拟以人民

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出售公司持有哈尔滨益佰医疗

７８．５７％

的股权。 经各方协商，本次股权转让

价款分三期支付。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尚未收到按协议约定的受让方的股权转

让款。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２

号

－－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规定，

母公司将对哈尔滨益佰医疗的长期股权投资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转入持有待售资产， 并计

提减值准备

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４

、

２０２０

年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

由于到期公司未收到第一、二期股权转让款，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公司向贵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同时判令被告支付公司违约金、损

失、赔偿款、律师费共计

２

，

１１０

万元。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收到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

２０２０

）黔

０１

民初

２０１３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世纪大恒向贵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申请将本案移送至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

院进行审理。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对该申请出具 （

２０２０

） 黔

０１

民初

２０１３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驳回被告世纪大恒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黑龙江世纪大恒再次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诉请撤销贵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的（

２０２０

）黔

０１

民初

２０１３

号裁定，将本案移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审理。

目前未收到高院对本案作出的裁定。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任何股权转让款。

哈尔滨益佰医疗于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８

日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华澳医院，根据合作各方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０

日签订的《哈尔滨益佰医疗协议书》约定，由陈大志担任华澳医院的总经

理，负责华澳医院的建设和运营，并在协议书里进行了业绩承诺。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因华澳

医院陷入经营困境，公司出于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考虑，经与世纪大恒协商，接

管华澳医院经营管理，发现华澳医院在此前的经营过程中存在的法律纠纷包括：

（

１

）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９

） 黑

０１

民初

１５９６

号、

（

２０１９

）黑

０１

民初

１５９６

号《民事调解书》、（

２０２１

）黑

０１

执

９７６

号《执行通知书》、（

２０２１

）黑

０１

执

９７６

号《执行裁定书》、（

２０２１

）黑

０１

执恢

７９

号）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０

日，南京国豪装饰安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国豪”）与

华澳医院就其改建项目土建改造、水电、室内外装修工程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 由于

南京国豪未能在合同约定期限内竣工，华澳医院未支付剩余工程款，双方产生争议，

南京国豪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华澳医院提出反诉。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双方在法院主持

下自愿达成和解： 双方确认工程结算款为人民币

４

，

０２６

万元， 华澳医院已付

２

，

２２６

万

元，尚欠南京国豪

１

，

８００

万元（包含质保金）。 付款分四年支付（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自

２０２０

年起，每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支付当年款项

４５０

万元，若华澳医院管理不能按照上诉期限给

付南京国豪工程款，任何一年不足额支付，则南京国豪有权就剩余未付款项申请强制

执行。双方不再就工程价款及利息、违约金主张权利。本案审理终结，华澳医院未执行

判决。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

日，华澳医院收到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南京国豪申

请执行黑龙江华澳医院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０

万元和延迟履行期的债务利息及执行费。 后经

法院庭外调解，南京国豪撤回调解执行，又申请恢复执行，目前，本案仍处于强制执行

中。

（

２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

）黑

０１

民初

１５９０

号、（

２０２０

）黑

民终

１４１

号《民事判决书》、（

２０２１

）黑

０１

执

９７９

号《执行通知书》）。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华澳医院与哈尔滨哈西商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西商厦”）签

订了《房屋租赁合同》。 房屋租赁期间，双方产生纠纷，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哈西商厦向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诉中财产保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法院裁定

准许财产保全，裁定结果：查封华澳医院

ｐｒｅｃｉｓｅ

加速器一台、西门子

６４

排

ＣＴ

机器一台等

主要医疗设备，查封期限两年；查封华澳医院租赁房屋，查封期限三年，并立即执行。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法院下发判决结果：解除哈西商厦与华澳医院的《房屋租赁合同》，

华澳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从哈西商厦迁出，并将房屋返还给哈西商厦；华

澳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哈西商厦租金、违约金共计

７００．１２

万元，如未按

期执行，则加收租金、滞纳金（均按日计算），并加倍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华澳医院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

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在做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７

日华澳医院收到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通知书， 哈西商厦申请解除与华澳医院的房屋租赁合同， 华澳医院迁出哈西商

厦、返还房屋及支付拖欠的房屋租金、违约金、滞纳金等

３

，

４３１．８７

万元。目前，哈尔滨市

中级人民法院已轮候查封了华澳医院全部账户， 同时查封了上述华澳医院主要医疗

设备（期限两年）和华澳医院租赁房屋（期限三年）。 由于哈尔滨益佰医疗全资子公司

华澳医院重要资产被冻结和查封，持续经营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基于谨慎性原则，

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决议，对哈尔滨益佰医疗的投资在母公司层面全额计提损失，

２０２０

年度，计提减值准备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四、本次计提

２０２０

年度商誉、固定资产等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２０２０

年，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１４

，

０７１．６６

万元，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２

，

４８９．１２

万

元，合计减少合并报表利润总额

１６

，

５６０．７８

万元。

２０２０

年，母公司对中盛海天、南京睿科、富临医院、哈尔滨益佰医疗的投资计提减值

准备

１７

，

９２１．４５

万元，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１

，

１７１．０８

万元，合计减少母公司报表利润总

额

１９

，

０９２．５３

万元。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７９

证券简称：英利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３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４

月

２６

日连续

２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４

月

２６

日连续

２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

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

常。 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除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 股份发行、收

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

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现可能或已对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和涉及热点概念的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

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４

月

２６

日连续

２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为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

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

上网披露文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的回

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０

股票简称：

*

ＳＴ

节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３１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动产将被拍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省

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院”）破产重整计划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被南

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裁定批准，详见公司于

４

月

２３

日披露

的 《关于法院裁定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重整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

０２９

）。 江苏院破产重整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２５

条

６

项的

职责要求， 将位于南京市秦淮区大光路大阳沟

４４

号的江苏院所有的不动产在

“阿里拍卖破产强清频道”（

ｈｔｔｐｓ

：

／／ｓｕｓｏｎｇ．ｔａｏｂａｏ．ｃｏｍ／

）进行拍卖，拍卖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１０

时至

４

月

２９

日

１０

时。 现将本次拍卖情况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江苏院所有的不动产

（一）土地权属状况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宁秦国用（

２０１５

）第

１１５４７

号；

地类用途：科教用地；

使用权类型：出让

使用面积：

３０８１．７

平方米；

终止日期：

２０５４

年

１０

月

７

日

（二）不动产情况

坐落：南京市白下区大光路大阳沟

４４

号

房屋用途：办公

建筑面积：

２８３１．３

平方米

宗地面积：

３２０５．２

平方米

土地权利性质：出让

土地使用期限：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起至

２０５４

年

１０

月

７

日

证明号：白转字第

２３７４９６

号（宁秦

２０１５１１５４７

，

江苏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

二、拍卖价格信息

评估价：

３４２８

万元；起拍价：

３４２８

万元；保证金：

１５０

万元，增价幅度：

１０

万元。

三、拍卖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

１０

时至

２０２１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

１０

时止（延时除外）

四、必要说明

拍卖标的已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根据南京中院已批

准的《江苏省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受偿方案，有

财产担保债权人在担保财产的变现范围内优先清偿，如担保财产变现以后无法

足额清偿该类债权，则未受偿部分转为普通债权。 截止

２０２０

年末拍卖标的账面

价值为

１２１．７４

万元（经审计），本次拍卖评估值为

３４２８

万元。

拍卖标的非公司经营场所，若本次拍卖成交后，将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

生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刊登的公告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